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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109年第 2次廉政會報會議紀錄 

時間：109年 9月 22日（星期二）下午 2時 30分 

地點：本局第一會議室 

主席：蘇局長志勳 

出席人員：黃副局長榮慶（請假）、吳副局長瑞川、陳總工程司正

武、郭主任秘書淑芳、林處長志東、楊處長素鳳（鄭

副處長朝鴻代理）、江處長俊昌、郭處長柏宏（熊秘書

從傑代理）、林主任建良、蔡大隊長政哲、胡主任湘蓮、

李主任和宗、施主任惠文、謝主任惠雯、洪主任忠興、

余法制秘書佩君（請假） 

列席人員：蔡股長明貝、蔡股長南成             紀錄：郭依柔                      

壹、 主席致詞：（略） 

貳、上次會議主席指示暨決議事項辦理情形：（如會議資料） 

主席提問： 

    針對領有使用執照之建築物，日後未經申請辦理變更設計，

即自行拉高騎樓違反使用的情況，目前是由誰權管取締裁罰？ 

江處長俊昌回應： 

    目前使用執照審核表中所檢附建築圖說，僅對騎樓的構造及

高程有規範，與臨棟建物是否順平並無相關規定。至於未經申請

變更即違反使用自行墊高騎樓的情況，係任何人均可檢舉取締，

目前是依違反市區道路管理自治條例處理。 

林處長志東回應： 

    本案是發生在楠梓區的檢舉案件，陳情人一直向監察院檢舉，

目前是由養工處負責權管。又騎樓墊高認定 SOP流程已於 109年 3

月 25日簽呈局長核可實施，對於未經申請私自墊高騎樓案件，由

本處先行通知改善，倘逾 2 個月仍未改善者，再強制執行。如有

認定上疑義，會簽請建管處提供原核准相關圖說。 

主席裁示： 

各單位均有遵照上次會議指示暨決議事項辦理，辛苦大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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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報告事項 

本局 109年 3月－109年 8月廉政工作報告：（如會議資料） 

吳副局長瑞川提問： 

    陳市長對於路平業務及成效十分要求，故挖管中心於推行路

平時，應多採納政風室稽核意見，用比較方式追蹤管理，以呈現

逐年進步的成績。目前挖管中心目標是要將抽檢率從 5％提升至

50％，請問政風單位能否配合，透過確實作為提升路平績效？ 

林主任建良回應： 

    目前本中心於每個月竣工查驗案件約 30幾件，針對陳市長要

求將抽檢率從 5％提升至 50％部分，預計明年起將 50公尺以上道

路與搶修案件納入抽驗範圍，1年案件數將會增加 2000多件，本

中心目前規劃因應作為：（一）試驗體部分的預算額度恐不足執行

一整年度，請企劃處研擬相關應對措施；（二）施工中查驗將調整

成竣工後查驗，由本中心同仁親自查驗，預計明年下半年度如預

算有餘，即再擴充車輛及人力，從 1 組人提升至 2 組人力；（三）

施工中部份則運用攝影機，有時配合政風室一同線上稽核控管。 

主席回應： 

    施工中部分應交由廠商運用攝影機做自主品管，而我們主管

機關所把關的是「成果」，竣工查驗不合格者得運用攝影機錄像回

溯責任歸屬，確保廠商於施工中有確實拍攝且拍攝內容是符合要

求的。挖管中心進行竣工查驗程序，對於經常累犯廠商應有相對

罰則，始能真正落實品管制度。以現有物力及人力，亦請企劃處

配合抽驗程序，大家一同努力！辛苦了！ 

主席裁示： 

    謝謝政風室報告，執行預防業務中使用執照稽核部分，建議

建管處對同仁多加宣導避免發生相同錯誤，又廉政訪查相關業者

對於本局同仁服務態度予以肯定，請繼續維持！查處業務部分，

請各主管勉勵同仁面對陳情案件中之檢舉人或被檢舉人，一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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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持著耐心，否則易節外生枝。本人也曾任違建隊查報員，明白

第一線執行業務同仁的辛苦！再次強調同仁於辦理業務應不貪瀆、

不圖利，一切均依行政程序辦理。再次感謝政風室的協助。 

 

肆、專題報告 

第一案 

案由：「C05排水箱涵臨時排水路鋼板樁施工致道路塌陷案」 

      專案報告（如會議資料） 

報告單位：新建工程處     

主席裁示： 

一、 本局各大工程於施工前，應落實對四周做鄰環鑑定。確實瞭

解環境現況，亦助於掌握日後施工過程所發生的任何狀況。 

二、 對於工地發生緊急危安事件的應變時程應再縮短。請各單位

對於同類型案件，應多檢討流程效率，亦可授權工地主任或

副總直接著手為第一線處置，而非等到首長指示才作為，因

而錯失最佳時機。 

三、 建議日後專案檢討報告或任何案例分享報告，應呈現完整資

料，包含日期、案件發生實情、事前作為、事後作為等等，

愈詳盡愈好，助於聚焦問題點。 

第二案 

案由：「本市違章建築處理因應措施」專案報告（如會議資料） 

報告單位：違章建築處理大隊    

    吳副局長瑞川提問： 

    請問你們執行職務所使用的密錄器，影像留存時間多久？ 

    蔡大隊長政哲回應： 

本大隊同仁於每天執行業務完畢後，均會將密錄器影像下載

存放電腦，並確實登錄檔案名稱與日期，永久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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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裁示： 

    執行查報或拆除違建作業是一件辛苦的事，但行政資訊透明

與公務人員廉潔操守是最基本必要條件，請各同仁要繼續保持！

又於執行拆除作業，如遇住戶不開門、防火巷道違建、屋頂違建

等等較難執行案件時，務必要注意自身與公共安全，相關設施裝

備一定要齊全。 

 

肆、提案討論 

第一案 

案由：為加強道路挖掘管理有關鑽心孔回填部分，請善盡抽驗後

完善道路復舊之義務，請審議。 

林主任建良說明： 

本中心已配合發文各管線單位宣導，並再次重申務必精實鑽

心孔回填程序，落實三級品管單位自主內控。  

決議： 

本案准予通過，並請挖管中心依說明四辦理。 

 

第二案 

案由：研擬訂定建築法第 95條有關拆後重建規定，所稱「強制拆

除」之相關執行措施或標準作業程序，避免執行爭議。另

就施工中違建，建請遵循本局訂定之即報即拆作業原則，

請討論。 

    蔡大隊長政哲說明： 

    強制拆除後重建之案件，可依法移送法院。目前本大隊

執行實務上，對於「完工程度」之認定無統一見解，近日欲

修正「即報即拆作業原則」，評估是否適合將政風室之意見納

入該原則一同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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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處長俊昌說明： 

    目前建管處於執行業務上，對於「完工程度」定義亦無

統一見解。建築法上，認為完工係指完成建築物主要結構；

而實務上，卻於建築執照取得後仍有施工行為（如面材鋪設），

二者並不相同，故使得違建隊對於完工認定易存有疑義。 

    政風室蔡股長明貝補充說明： 

    臺北市政府對於違建拆後重建有相關要件及規定，因有

明確定義，故臺北地院判決所引用的原則非常明確。該 4 大

要件簡述說明如下：（一）必須是拆除結案之案件，本局違建

隊是指拆除致令不堪使用始符合結案原則；（二）現場原地復

建；（三）前一次拆除係強制拆除並非自行拆除者；（四）拆

除重建之建物已完工，故「完工程度」之認定的確需要再行

定義。本室建議大隊得參考臺北市的認定要件及流程表，並

綜合本市現況，訂定符合本市違章建築處理業務之相關執行

規定。另拆後重建與施工中違建分別係屬二階段不同的違規

行為並無交集，建議仍須獨立研擬相應措施。 

    第 2點補充說明，對於「即報即拆作業原則」建議部份，

係源自於查處案件，時常有民眾反映：「龐大且明確違法加蓋

之違建，為何違建隊都不處理？」經本室查察過程發現，違

建隊確實都有在期限內派工執行部分拆除，並於系統登錄造

冊列管，然於 60日內拆除結案似乎比較沒有落實，在此建議

大隊應確實依上開原則執行業務，以避免民眾仿效效應。 

決議： 

本案准予通過，請違建隊採納政風室意見，並參考其他縣市之作

法，研擬建築法第 95條有關拆後重建規定，所稱「強制拆除」之

相關執行措施或標準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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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 

案由：有關本局建管處「使用執照竣工查驗業務」相關建議事項，

謹提請討論。 

    江處長俊昌說明： 

    依照議案建議辦法為後續之修正，於使用執照竣工查驗

紀錄表中，納入如高雄厝、綠建築、通用浴室等等非主要竣

工查驗項目。 

    洪主任忠興補充說明： 

    本人不強烈建議訂定太多或太細的法令規定，如依現實

情況而窒礙難行，反而會綁死我們第一線同仁執行業務之彈

性，但針對易產生爭議或後遺症的問題業務，務必要把相對

應法規或流程訂定出來，以保護並確保同仁於執行職務上有

法令得依循。 

決議： 

本案准予通過，請建管處依建議辦法修正【建築物使用執照竣工

查驗紀錄－附記項目】，以完備本局使用執照竣工查驗程序與使用

執照核發之品質。 

 

第四案 

案由：有關建置本局建管處建築執照、使用執照申請流程諮詢管

道相關建議事項，謹提請討論。 

    主席提問： 

    本局建管處是否能提供申請執照常見 Q＆A（大數據），

擇重要的部分公告於官網給民眾參考？ 

    江處長俊昌說明： 

        建管處對於執照申請流程與相關文件均有訂範本，亦有

提供給建築師公會及本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請公會

多加宣導，我們會再將相關資料公告於建管處官網。另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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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處有志工團，得親自輔導民眾進行執照申請作業。 

決議： 

本案照案通過，請建管處將執照申請流程與相關文件資料範本公

告於建管處官網。 

 

伍、散會：下午 16時 0分 


